
 

东莞证券 

关于惠州市恒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经营等事项的风险提示性公

告 

 

东莞证券作为惠州市恒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定期

报告事前审核，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生产经营 

重大亏损或损失；重大债务违约；主要

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主要银行账

号被冻结；其他（涉诉规模呈不断扩大）；

其他(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且

净资产为负) 

是 

2 其他 其他（闲置固定资产减值） 是 

3 其他 

其他（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公司（特殊

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出

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 

是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生产经营相关风险 

（1）重大亏损或损失；重大债务违约；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主

要银行账号被冻结；其他（涉诉规模呈不断扩大） 

恒泰科技生产经营连续多年亏损，期末大额资产闲置，净资产为负，财务状

况持续恶化，深陷债务危机，存在债务逾期，部分员工离职，诉讼、仲裁事项众



多，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重要资产被查封或强制执行，生产经营受到严重影响。

以上事项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恒泰科技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确定性。2025

年 12 月 31 日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编号为（2025）粤 13 破申 176 号

《决定书》，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程序。 

2025 年度恒泰科技因流动性困境引发债务违约，诉讼仲裁案件数量众多，

且新增诉讼案件持续发生，涉诉规模呈不断扩大趋势。 

（2）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且净资产为负 

根据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CAC 审字[2026]1718 号

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惠州市恒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累计未分配利润为-182,108,780.16 元，公司

实收股本总额 88,507,500.00 元，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归属于母公司

净资产为-16,328,905.93 元。 

综上，公司面临较大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 

2、闲置固定资产减值风险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恒泰科技闲置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1.216 亿，主要

系 2024 年新增投产的全极耳 46 系列大圆柱锂离子储能电池量产线（“以下简称

“46 项目产线”），46 项目产线闲置资产占期末闲置资产账面价值的 93.51%。 

公司为了盘活闲置资产、解决债务危机，已与意向重整投资人及相关各方签

订了《复工复产合作协议》和《钠离子大圆柱电芯战略备忘录》，但预重整推进、

投资人履约、重整方案最终条款及能否获批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3、公司 2025年度审计报告为无法表示意见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公司（特殊普通合伙）对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无法

表示意见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 

“1、持续经营能力 

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二）”所述，恒泰科技生产经营连续多年亏损，期末

大额资产闲置，净资产为负，财务状况持续恶化，深陷债务危机，存在债务逾期，

部分员工离职，诉讼、仲裁事项众多，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重要资产被查封或

强制执行，生产经营受到严重影响。以上事项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恒泰科技持续



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确定性。2025 年 12 月 31 日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

出编号为（2025）粤 13 破申 176 号《决定书》，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程序。 

截至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公司已与意向重整投资人及相关各方签署预重整

相关合作协议及战略备忘录，但相关协议及备忘录仅为意向性框架约定，尚未提

交债权人会议审议，尚未转入正式破产重整程序，未取得法院重整受理裁定，重

整投资款未到位，各项债务化解、经营救助、资产、债务及股权调整方案均未实

质落地及实施。 

上述措施是否能够顺利落实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因此，我们无法取得与评估

持续经营能力相关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进而无法对恒泰科技管理层运用持

续经营假设编制财务报表的依据是否充分、适当发表审计意见。 

2、闲置固定资产减值 

如附注六、（八）固定资产所述，截止资产负债表日，恒泰科技闲置固定资

产账面价值 1.216 亿，主要系 2024 年新增投产的全极耳 46 系列大圆柱锂离子储

能电池量产线（“以下简称“46 项目产线”），46 项目产线闲置资产占期末闲置资

产账面价值的 93.51%。公司为了盘活闲置资产、解决债务危机，已与意向重整

投资人及相关各方签订了《复工复产合作协议》和《钠离子大圆柱电芯战略备忘

录》，但预重整推进、投资人履约、重整方案最终条款及能否获批均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 

截止审计报告日，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恒泰科技 46 项目

产线闲置资产预计可收回金额作出合理的估计，进而无法确定计提的资产减值准

备是否充分。 

3、或有事项 

2025 年度恒泰科技因流动性困境引发债务违约，诉讼仲裁案件数量众多，

且新增诉讼案件持续发生，涉诉规模呈不断扩大趋势，恒泰科技就相关诉讼事项

于财务报表附注中进行了披露，由于诉讼案件数量多、情况复杂，其最终结果及

对财务报表的影响金额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二、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形。 



1、生产经营风险 

基于重大亏损或损失；重大债务违约；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主要

银行账号被冻结；涉诉规模呈不断扩大；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且净资产

为负等事项，公司面临较大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 

2、闲置固定资产减值风险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恒泰科技全极耳 46 系列大圆柱锂离子储能电池量

产线闲置资产占期末闲置资产账面价值的 93.51%。公司已与意向重整投资人及

相关各方签订了《复工复产合作协议》和《钠离子大圆柱电芯战略备忘录》，但

预重整推进、投资人履约、重整方案最终条款及能否获批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闲置固定资产存在减值风险。 

3、公司 2025年度审计报告为无法表示意见 

公司董事会、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就该审计意见涉及事

项出具了专项说明，公司监事会已就董事会出具的专项说明、中审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恒泰科技 2025 非标意见专项说明发表了专项意见。 

 

三、 主办券商提示 

1、截至本风险提示公告披露日，公司已积极采取措施以增强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及盈利能力，改善业务现状，主办券商将督导公司积极落实各项措施； 

2、截至本风险提示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就上述事项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主办券商将督导公司持续披露重大进展情况； 

3、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且净资产为负

的议案》，并提请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4、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相关规定，公司股

票交易存在被实行风险警示的风险。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请投资者关注并谨慎决策。 



 

四、 备查文件 

1、恒泰科技 2025 年度审计报告（CAC 审字[2026]1718 号）、恒泰科技 2025

年非标意见专项说明（CAC 文字[2026]0371 号）； 

2、恒泰科技董事会关于恒泰科技 2025 年度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

说明、恒泰科技监事会关于恒泰科技 2025 年度审计报告非标审计意见的专项意

见。 

 

 

 

 

东莞证券  

2026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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